 
旧病房改造项目设计服务综合评分表
评审说明：为尽快争取超长期国债和地方专项债券资金，启动“英德市人民医院旧病房改造项目设计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广东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2020年版）》和省市有关制度及医院采购管理规定结合院内采购实施细则制定如下综合评标方式对公司进行遴选。如下表：
	竞标公司
	

	评分人签名：                  评分日期：             评分合计：

	说明内容
	编列内容

	分值构成
	技术部分：45分（权重45%）
服务部分：25分（权重25%）
价格部分：30分（权重30%）

	综合得分计算公式
	综合得分＝技术部分得分＋商务部分得分+价格部分得分

	序号
	评审项目
	分值
	评分范围
	
	

	（一）
	技术部分(小计45分)
	得分
	备注

	1. 
	对项目的研究方案
	20分
	1. 技术深度分析（10分）
   - 对项目前期情况调研数据分析是较差（得2分）、一般（得3分）、较清晰、完整（得5分）
- 提供多种装饰方案比选（≥3种得5分，每少1种扣2分）
2. 项目内容完整（5分）
   项目涉及内容是否完整，有无专项设计漏项（如医气专业、消防专业）（5分，每漏1项扣1分）
3. 实施可行性（5分）
   - 文本有无描述清楚各专业现状与改造节点划分（明确各专业衔接节点）得3分
   - 包含标识系统、软装系统方案得2分
	
	

	2. 
	对项目的工作计划
	10分
	根据各响应供应商的方案进行评审：
1）工作安排合理、进度计划满足项目进度的要求、采用的技术手段先进，得10分；
2）工作安排较合理、进度计划较满足项目进度的要求、采用的技术手段较先进，得5分；
3）工作安排合理性一般、进度计划基本满足项目进度的要求、采用的技术手段一般，得3分
4）工作安排不合理、进度计划不能满足项目进度的要求、采用的技术手段差，得1分；
5）无相关描述不得分。
	
	

	3. 
	对项目质量管理措施
	10分
	根据各响应供应商的方案进行评审：
1）对项目设计报告质量管理措施、后续服务措施的合理性强、可行性高、完整性好，得10分；
2）对项目设计报告质量管理措施、后续服务措施的合理性较强、可行性较高、完整性较好，得7分；
3）对项目设计报告质量管理措施、后续服务措施的合理性一般、可行性一般、完整性一般，得4分
4）对项目设计报告质量管理措施、后续服务措施的合理性较差、可行性较差、完整性较差，得1分；
5）无相关描述不得分。
	
	

	4. 
	对项目进度保证措施
	5分
	根据各响应供应商的方案进行评审：
1）进度计划与保障措施完善、合理的，得5分；
2）进度计划与保障措施较完善、合理的，得3分；
3）进度计划与保障措施合理性一般的，得2分
4）进度计划与保障措施合理性较差的，得1分；
5）无相关描述不得分。
	
	

	（二）
	服务部分(小计25分)
	
	

	1. 
	本项目拟派项目负责人综合实力
	5分
	拟投入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
1）具有相关专业高级工程师职称的，得2.5分；
2）具有工程注册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的，得2.5分；
本项最高得5分。
注：需提供2022年1月以后任意一个月的社保证明材料复印件及职称证书、资格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作为评分依据，不提供不得分。
	
	

	2. 
	拟投入本项目技术人员综合实力
	5分
	拟投入本项目的人员（不含项目负责人）具备工程设计类高级工程师职称或注册工程师的，每个得1分；工程设计类中级工程师职称的，每个得0.5分；最多计5个人员，本项最高得5分。同一人员不得重复计分，同一人员具有多个证书的按得分最高得证书计算。
注：需提供2022年1月以后任意一个月的社保证明材料复印件及职称证书、资格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作为评分依据，不提供不得分。
	
	

	3. 
	项目业绩情况
	15分
	1、申请人自2020年1月1日以来承担过医疗类项目设计业绩（以合同签订日期或中标通知书发出时间为准），按以下标准评分：
- 每提供1个合同金额≥300万元的医疗类设计业绩得1.5分（需提供中标通知书、合同关键页及竣工验收证明）
本项最高得9分，不累计加分
2、申请人团队成员具有以下医疗建筑设计相关经验：
[bookmark: _GoBack]- 每提供参与过1个及三级甲等医院建设项目设计（需提供项目设计任务书或验收文件）得1.5分/项，最高6分
	
	

	（三）
	价格部分(小计30分)
	
	

	1
	投标报价
	30分
	综合评分法中的价格分统一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竞争性磋商文件要求（通过资格性、符合性审查）且磋商价格最低的有效磋商报价（指价格核准后的价格，下同）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响应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磋商报价得分=(磋商基准价/最后磋商报价)×价格权值×100
备注：1）因落实政府采购政策进行价格调整的，以调整后的价格计算评标基准价和磋商报价。
2）磋商报价得分四舍五入后，小数点后保留两位有效数。
3）磋商报价以“1-投标下浮率”进行价格评分的计算。
	
	

	评分说明：
根据院内竞标细则，参加综合评标人员：各专业委员会随机抽取5人或财务科1人、使用科室2人、采购业务归口管理部门1人、采购业务归口管理部门分管领导。监督部门：纪检监察和审计科。原则上至少由 5 人组成专家评分组，进行评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取平均分。按得分由高到低顺序确定中标候选单位；得分相同的，按投标报价由低到高顺序确定中标候选单位；得分且投标报价相同的，按技术指标优劣顺序确定中标单位。



备注：1.以上表格由评委单独填写；
2. 供应商最终得分为所有评委打分的算术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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